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

人保科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（武汉）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关联交易临时信息披露报告 

人保健康临时信息披露报告〔2023〕20号 
 

根据《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的

通知》（银保监规〔2022〕11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

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保监发〔2014〕44号）等相

关规定，现将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）投资人保科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（武汉）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 

本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签署基金法律文件以委托资产

认购人保科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（武汉）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。本基金由人保资本股权投资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股权”）设立，本公司认购金额为10000

万元。其中，投资期管理费率为1.8%/年，退出期管理费率为

1.5%/年，基金延长期内各合伙人无需承担管理费；投资期限

为自基金首次出资日起5+5+1年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

1.产品名称：人保科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（武汉）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 

2.产品投资范围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具备成长性的

科技型企业，以新能源汽车、半导体、生物医药、创新医疗

器械等科技创新领域为主。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 

人保股权为本公司股东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）控制的法人关联方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人保股权成立于 2018 年 3 月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(法人独资)，注册资本为 10000.00 万元人民币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为 91110111MA01AQ5X5U。人保股权经营范围包括项

目投资；股权投资管理；资产管理；投资管理。（“1、未经

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开展

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不得发放贷款；4、

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

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”；企业依法自

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

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三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

关联交易相应比例：满足监管要求. 

本次关联交易金额1650万元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（一）定价政策 

基金收费标准是依据股权投资行业惯例和股权投资市

场具体实践，根据监管要求的公平交易原则来确定。基金的

管理费对所有委托人按照一致费率收取。 

（二）定价依据 

基金的定价参考了市场上同类型的基金定价，基金的管

理费率处于合理区间之内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生效时间 

2023年5月18日。 

（二）交易价格 

该基金投资期管理费率为1.8%/年，退出期管理费率为

1.5%/年，基金延长期内各合伙人无需承担管理费。  

（三）交易结算方式  

基金投资期管理费以每一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之和为基

数，每年计收1.8%；基金退出期的管理费以合伙人分摊的未

退出投资本金之和为基数，每年计收1.5%。基金管理费按年

度预付。 

（四）协议生效条件、履行期限  



协议自向银保监会或其指定机构（如保险资管业协会）

申请办理登记完成且各合伙人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 

履行期限：自2023年5月18日起5+5+1年。 

六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 

受托管理人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

保监会令〔2022〕1号），按照本公司定期更新的《关联方信

息档案》，对本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进行穿透识别。本公

司按照内部管理要求进行关联交易审查。 

关联交易事宜已根据监管要求、公司及受托管理人内部

管理流程进行决策。 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 

无 

本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家金融监

督管理总局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 
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3 年 5 月 26 日 


